
平山县司法局行政许可类权力运行流程图

职权编码： 职权名称：1.公证员任职审核

承办机构：公证工作管理科 电 话：82911101 监督电话：

一般程序

受理

申请事项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，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给予受理

审核

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，告知申请人、利害关系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，并听取意见

决定

拟定决定意见

公证工作和律师工作管理科拟定决定意见，经分管局长审核，重大复杂
案件由局党组集体讨论决定

作出准予核准决定的，由公证工

作管理科作出决定，报省司法行

政部门审核同意

作出不予核准决定的，交公证工
作管理科制作不予许可的决定
书，并送达当事人，并说明理由。

告知申请人不服不予核准或审核决定，有权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


